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3年第 4期 

 36 

      老龄化问题      

“互助”与“自助”：老年社会工作视角下 
“互助养老”模式探析 

陈  静  江海霞∗ 

（华北电力大学法政系，河北保定  071002） 

摘  要：“互助养老”是社会正式和非正式养老体系有机结合的重要模式，它内含了由老年人亲友熟人支持网络向社会陌

生老年群体延伸的层级性互助理念。老年人在“互助养老”的过程中通过友爱互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由“被赡养”到“自助

养老”的角色转换，在互助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助。老年社会工作者应重视老年人群体构成和老年个体需求的异质性，关注

老年人同期群的身心特征，协助互助小组制定调适互助行为的规范，整合社会资源、构建“互助养老”的社会支持体系，

保障“互助养老”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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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ual Aid” or “Self Aid”: the Study of Mutual Aid Pension Mo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with the Elderly 

CHEN Jin  JIANG Haixia 

(Schoo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 Social Sciences,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Mutual aid pens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olds in organism combination of formal and informal support pension 

systems. It contains the concepts of hierarchical mutual aid which the aged could extend to stranger from relatives acquaintances 

support networks. Elderly people should transform from "dependents" to "self-aid" elderly to some extent in the process of 

mutual love and mutual help. Social work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he differences of 

individual demand,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cohort,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uld help the mutual 

assistant group to develop the regulations of mutual assistant behavior, integrate social resources, establish social support system 

to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utual aid pension m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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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经历了中西养老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的养老体系

正处在择旧创新的时期，需要综合考虑城市与农村、正规与非正规、制度与习俗等多层面因素。现阶段

老年人群体的社会构成是复杂的，不同经济能力、文化程度、家庭背景的老年人并存于老龄社会，决定

了我国养老模式的选择应是多样化的。近年来，“互助养老”模式在全国各地悄然兴起，作为一种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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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老模式，它融合了传统家庭养老与现代社会养老模式的优点，同时也存在发展不成熟，缺失法律规

范和保障等弊端，有待于政府的支持和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构建，与社会正式养老支持体系相得益彰，促

进老年人群体实现“老有所伴”和“老有所乐”。 

一、 “互助养老”的内涵与特征 

互助养老作为一种互助共济的养老思想和实践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源渊。儒家的大同思想中提到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出入

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古代的互助养老实践主要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内的亲

友互助，家族赡族养老的主要载体是义庄，其经济基础是由家族内有实力的血亲捐献而设置的“族田”、

“义田”，老年人是义庄的主要救助对象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分配给无地的农民，打击地

主阶级，总的方针是消灭族田。义庄在失去了其政治和财产合法性之后，作为一种传统的赡族养老组织

寿终正寝了。
[1]
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和模式影响深远，基于血缘、地缘和情感的联系而生成的亲友

邻里熟人网，仍然是对老年人的生活产生重要支撑作用的社会支持网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朱传一结合 90年代初天津、杭州等城市出现的具有自发、自治性质的老年

人互助组合养老现象指出，“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集合了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

三种模式的优势，在老人们熟悉的环境中，主要依靠社区集体力量解决老年人问题。这种模式丰富了老

人相互间的友情和精神世界，老人们在服务过程中学习到护理他人也包括护理自己的知识，同时增强了

老人自身的独立生活意识。老年人互助组合最先是由社区中具有知识和技术专长，奉献精神的老人组织

部分健康、才智的老人帮扶困难老人，“互助友爱”是老人们互助的基本守则。
[2]
 

在老年人口激增，老龄化问题日益突显的情势下，我国效仿美国、德国和日本，在社区开展“时间

储蓄”和“劳务储蓄”，倡导老年人自我养老积累，主要形式是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健康老人为病残

缺乏自理能力的老人提供服务，实质是建立老年人间的护理互助体系，通过老年服务量化的积累和传递

来实现老年人在基层社区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的满足。老年人通过自组织实现互助与自助，是我国传统

单位制度弱化以后老年人获取资源和利益传输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政府节约社会管理成本，提高老年

社会政策效率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学者对国外“互助养老”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和介绍，以期引起国内相关部门的重视。如

美国芝加哥哈尔斯提德中心针对没有子女的孤独老人推出“家园共享计划”，将同性的无子女老人联络

起来，根据老年人的年龄、身体状况、性格爱好等给老年人配对，给他们寻找伙伴同居，以解决生活中

的孤独和不便，让他们在晚年充分享受友情或亲情。
[3]
陈竞通过对当代日本互助养老的研究指出，邻里

互助网络是指居住在都市社区内 65岁以上的老人，特别是独居或寡居等缺乏自理能力的老人在政府的

政策、资金的扶持与志愿者团体的帮助之下，所结成的相对稳定的协会组织。协会通过援助与互助的方

式协助照料他们的起居，并举办邻里聚会、开展健身体、（无障碍）旅游、聚餐等涉及老人各个生活层

面的活动来达成会员间彼此交流信息、分享经验、排遣孤独、充实自我的互助目标。在一定意义上诠释

了老有所用的新理念，构建了现代都市社区的新型人际关系，实现了法理社区向礼俗社区的回归。
[4] 

综合已有的理论和实践，笔者认为，“互助养老”生发于民间，是老年人们自主选择和政府引导相

结合的产物，是老年人基于友爱互助、相互信任的基本原则，在基层社区实现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

以社区为基础的“互助”，是城乡养老资源重组的重要协调合作机制，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

要平台。老年人互助组合的方式是灵活多样的，涵盖了老年人邻里互助、亲友互助、社区志愿互助等多

种互助形式。老年人在互助的过程中实现精神情感的交流以及生活照料等需求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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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养老”不仅是老年人间的互助行为模式和“互助-自助”养老观念，也是一种基层养老体系，

它以老年人的互助互爱为核心，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引导、法律保障和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构建，将养老

的正式与非正式支持体系相结合，才能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生活保障。 

二、老年社会工作视角下的“互助”与“自助” 

西方福利国家的弊端让我们认识到，现代养老模式的构建需要综合考虑老年人群体的福利需求以及

个人、家庭、社区、企业和国家在老年人社会福利体系中的责任，要注重民间养老资源开发与整合。老

年社会工作不仅是工作方法也是价值理念体系，它将社会福利政策在基层转化为现实的老年人服务，它

以提升案主社会功能、解决社会问题和增进社会福利为主旨，注重个人、家庭和社区的自助行为与国家

政策的支持有效结合，是构建现代养老模式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理念与方法。 

（一）老年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理念 

老年社会工作的本质是其价值理念、老年社会工作者的道德实践和国家福利制度的社会结合。
[5]

老年社会工作以尊重老年人的意愿，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前提，基于老年人问题的相关理论，

以老年人群体为服务对象，运用专业科学的工作方法解决老年人相关问题，提升老年人社会功能，协助

老年人保持身心健康。老年工作起源于西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前期老年社会工作的重点

是满足老年人福利保障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日益突显的老年生活照料问题，医疗问题以及社

区支持等问题，老年工作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其工作的重点从对老年人问题的补救和预防转向挖掘老年

人生存潜能、协助老年人实现人生价值以及倡导老年人互助等发展性的问题上。
[6] 

近年来，批判视域下的老年社会工作重视社会结构是如何压迫个体的，就老年群体而言，反对把老

化与问题划等号，力求逐渐打破老年人处于病态的观念，强调其所具有的优势与资源，注重运用优势视

角看待老年群体，指出应当重新审视个体及社会对待或回应老年群体的方式，并要意识到传统理论与方

法对老年及老年群体的观念应当有所转换或翻新。
[7] 

“互助养老”是老年人基于内在的情感、交往等需求而生成的基层组织方式，是老年人实现自我增

能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它作为一种模式或观念与老年社会工作的主旨有着内在的呼应与联系。 

（二）老年人“互助”与“自助”的类型：国内外的五则案例 

互助养老是老年人在基层社区实现生活互助和情感慰籍的互动方式，它具有灵活性、多样性、自愿

性、自治性等特征，老人们可以在家庭、社区和养老机构等多种场合实现形式各样的互助。 

1．基于地缘和血缘的“亲友邻里互助” 

案例一：在福建省厦门、泉州、福州等一些新开发小区，“互助养老”成为最基层的老年人互助组

织。福建福州金山区刘大妈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加拿大工作，女儿在北京创业，为了减少晚年生活的孤

独与不便，她和老伴邀请部分亲朋好友一道买房，结伴养老。老人们经常结伴外出晨炼、旅游、休闲、

购物、有喜事相互通知、有困难相互关照，遇到不顺心的事约朋友来聊一聊，生活得不亦乐乎。结伴养

老的出现，促进空巢家庭的老人积极养老，结伴养老大多是自发的。
[8]
 

“亲友邻里互助”主要是在亲缘和地缘的联系下，在亲人和熟人间缔结的养老互助关系，它以亲情、

友情和信任关系为纽带，满足了老人们的日常人际交往、精神慰籍等需求，以较为安全可靠的形式减轻

了子女的负担。 

2．以“时间储蓄”为载体的“轻老互助” 

案例二：江苏省姜堰市的 11个社区，活跃着“居家养老志愿者”，他们已为社区贫困的“空巢老人”

累计服务 2560个小时。“推行‘时间储蓄银行’的做法，是对企业退休人员居家养老问题的探索，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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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享受到更高效的社会化服务。在社区里组织成立退休人员自管小组，动员身体好、低龄的退休人员，

结对帮扶家庭特困或高龄的退休人员，为他们提供买菜、烧饭、谈心等 20多项力所能及的服务。同时，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将将享受其他低龄老人提供的同等时间服务，从而形成“轻”帮“老”的老年互助

养老模式。
[9]
 

以“时间储蓄”为载体的“轻老互助”，以社区为依托，在政府的推动下，由社区负责倡导和组织

老年人开展互助服务，实现了陌生老年人间的友情互助资源的流动，对老年人需求和老年服务的累积有

专业的评估指标和计量方法。它的优势是有较为系统和规范化的管理体系，有志愿者的服务作为补充。 

3．不同辈份群体间“拟家庭式的互助” 

案例三：在德国的德累斯顿，由当地政府和福利机构合资建造“老人之家”，内设公用厨房和大餐

厅，配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维护和管理。单身的老人们选择了到那里结伴而居，相互照顾，结伴游玩，既

填补了孤独，也节省了生活的费用。“老人之家”中还可以由单亲母亲与老年人组建临时“家庭”，互补

互助，其乐融融。
[10]
在德国有的城市，还出现了大学生与老年人的互助，由当地的民政部门和大学服务

中心，介绍大学生到孤寡老人家居住，可以免房租，但是学生要承担部分照顾老人的义务。
[11] 

“拟家庭式的互助”是基于不同人群的生活需求，在固定的生活场所内构建“家庭”的结构和氛围，

使老年人体验到被子女关注和照料的幸福感。德国的“老人之家”成功之处在于，它将老年人的互助意

愿与社会其它群体的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政府的协助下，实现了社会群体间的互助，满足了不同年

龄群体的社会需求，人性化地解决了社会问题。 

4．以社会团体组织为依托的“精英老年人”与“大众老年人”间的互助 

案例四：河北省保定市老年协会下属的维权工作委员会在保定各个社区号召老年人学习十八大精

神、开展普法宣传、节水活动、得到老年群众的支持和认可。维权工作委员会有稳定的基层志愿者队伍，

其成员主要由国家企事业单位的老工作模范和老领导们组成。维权会与保定法律援助中心合作成立维护

老年人权益律师团，在司法局、社区办、老龄办和妇联的配合下，从成立至今，已无偿帮助五千余名遭

受权益侵害老年妇女提供法律援助。
[12]

 

精英老年人主要是指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文化程度和政治觉悟较高、集体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较强，

具有较广泛的人际资源网络，具有较稳定的经济收入、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具有较强的社

会奉献意识和较大社会影响力的老年人。
[12]
他们通过地方老年协会等行业性或专业性社团组织，组织老

年人参与文化娱乐活动，丰富老年人的闲暇生活，为遭遇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提供法律援助，实现了与“大

众老年人”间的互动与互助。 

5．男女老年人“搭伴养老” 

案例五：在度过了三年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的同居生活后，老赵突然离杨大妈而去。在杨大妈还没

有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时，老赵的儿女却已“翻脸”，天天吵闹着要将她赶出家门，只因二位老人当

初因顾及儿女的感受而没有登记结婚。与老赵一段浪漫的黄昏恋从此成为杨大妈心中永远的痛。
[13]

 

男女老年人“搭伴养老”是指男女老人在不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生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它

既是一种准婚姻模式，也是一种养老模式。它的优势是男女老年人在搭伴过程中，日常生活有所依靠，

可以实现双方相互的照顾和情感慰籍，可以消除和减少孤寂感，负面影响是没有法律障，婚姻关系不稳

定，存在上当受骗和再次失去伴侣的风险，尤其不利于女性老年人的生存权益的保障。
[14]
“搭伴养老”

违背了道德原则，容易引起老年人财产遗留和分配问题的纠纷，造成老年人家庭中其他成员经济和精神

上的双重伤害，影响家庭整体环境的和谐，从长远的角度看，不利于老年人生活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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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助”与“增能” 

“互助养老”是养老正式体系与非正式支持体系有机结合的重要实践。主观感受是评价老年人生

活质量的最终指标，非正式支持是影响老年人主观感受的重要方面。非正式支持主要有满足老年人紧急

救援需要、满足老年人情感交流、满足老年安全心理需要等重要功能。老年人非常重视非正式支持功能，

想尽办法在利用和发掘非正式支持资源
①
，努力维系着割舍不掉的非正式支持联系。老年人创造出多种

非正式支持形式，成为忠实的非正式支持体系的支持者。沃恩·本特森的研究指出，老年人与好友、亲

属和邻居进行的随意性活动会在提升其生活满意度方面起到极大的作用。
[15] 

老年社会工作应在明晰中国养老文化与客观社会养老资源体系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中国延续千载的

家庭养老是建立在血亲伦理基础上的养老模式，在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的趋势下，老年人对家庭的依

恋更多地集中在精神层面，其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更多地由社区或社会专业为老服务组织来提供。在“互

助养老”模式中，通过互助活动实现了自身的物质、情感需求的满足，排解了孤独无助的情绪困挠。老

年人在相互交流中容易发掘出适合其身心特征的活动内容和方式，在互动中逐渐培养了自助意识，在互

助中提升了自身选择与整合适宜的养老资源来满足自身养老需求的能力。 

（四）层级性的“互助养老” 

“互助养老”体系的优势是实现老年人相互间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情感的交流，促进老年人主观幸

福感的提升是构建和评价“互助养老”模式的要义。一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幸福圈层理论”研究指出，

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从个体感受的不同亲疏程度出发，它依次受到个人自身特质、基于家庭血缘的

亲人社会、熟人社会共同体亲密感、生人社会公平正义和自然和谐共处五个逐级外推的圈子的影响。
[16] 

依据“幸福圈层理论”，老年社会工作者在介入“互助养老”的过程中，应尊重影响老年人主观幸

福感获得的强弱因素和规律，重视构建层级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应首先从老年人自身的特质和需求

出发，依次由近及远地构建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亲人邻里圈互助网络、熟人社会的朋友圈互助网络、以及

生人社会的互助网络。
 

“互助养老”是协助老年人从核心家庭走向扩展家庭，直至融入社区和陌生老年人群体，是促进老

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提升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变化能力的有益尝试。老年社会工作者应从优势视角挖

掘“互助养老”的社会文化资源优势，重视老年群体的特殊心理需求，在增强老年人自助养老能力和保

障其生活质量的同时，探索能够融合我国传统养老文化与现代社会养老体系的工作路径。 

三、老年社会工作介入的方法与技巧 

（一）科学地评估老年个体的需求，为社区老年人建立需求档案 

老年社会工作者应对老年人群体构成的多样性和老年人需求的异质性保持清醒的认识。衰老过程本

身带来的身体上的变化会遵循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然而个体由于基因组合、生活经历以及生活态度的

不同会使生物学意义上的机体变化对每个老人产生不同的影响。老年人群体构成的差异性给老年社会工

作提出了独特的挑战。社区中健康的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需要保持活跃的，老有所为的生活方式，

需要特定的社会或精神健康服务以促使他们保持并最大限度地发挥独立生活的能力，而由于健康状况不

良、丧失或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危脆弱老年人则需要严谨专业的社区老年护理。生命历程由不同

的发展阶段构成，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要关注老年期的划分和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的特征与需求。
[17] 

                                                        
① 正式支持是指国家或政府提供或干预的社会保障支持，非正式支持是指由亲属、邻居、朋友等构成的初级群体对老年人提供的经济、劳务、
精神等方面的支持。“分担功能理论”（Theory of Shared Function）强调将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有机结合，“协调平衡理论”（Balance Theory of 
Coordination）侧重于不断寻求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的平衡点。在经济不发达时期，正式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会大一些，而在经济
发达时期，非正式支持的影响可能会超过正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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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工作前，需要对个体老年人的年龄、身体状况、家庭构成、受教育程度、生

活习惯、兴趣爱好、性格、婚姻和居住状况、经济收入、职业经历等进行了解和记录，为老年人建立个

性化的档案，便于有针对性地开展老年工作。但在工作中要注意的是，尊重老年人的隐私权，对于老年

人暂时不愿意透露的资料，工作员要表示理解和接纳。 

（二）关注老年人中的同期群，培养潜在的“互助养老”小组 

同期群老年人通常年龄相近，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和感悟，相近似的受教育程度，彼此更能够理解

和尊重对方，更容易结成互帮互助的小组。在“互助养老”模式中，老年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场所是灵活

多样的，可以在老年公寓内，也可以在老年人的家庭、老年人互助的社区、老年人居家护理机构等。 

首先，可以将服务对象定位于社区中有着相同需求或面临相同困境的老年人，综合开展社区工作和

小组工作，通过举办老年人们乐于参与的社区文化体育娱乐类活动，将空巢家庭老年人、丧偶和独身老

年人组合起来，通过分阶段的定期的活动增进老人们相互熟识和了解，为老年人提供安全的场所，让老

年人们在娱乐中体验与人交往的快乐，从精神层面上让老年人们体会到“互助养老”的意义，缩减老年

人们的心理距离，消除陌生感。在这一过程中，老年社会工作者主要扮演了使能者和资源中介者的角色。

老年社会工作者要注意对老年人的真诚、尊重与接纳，在开展工作初期，与老年人案主们建立良好的专

业关系，取得案主的信任。 

其次，在老年人们相互间建立起一定的联系、友谊和信任关系后，进一步挖掘老年人相似的兴趣爱

好和利益需求，促使老年人在生活小事上实现简单的互助，如结伴去超市购物、交流做饭经验、一起参

与健身活动等，并在小组活动中，将国内外成功的“互助养老”实践案例介绍给老年人，倡导有需求的

老年人自发组织成立互助小组。 

再者，在老年人自愿组成互助养老组合后，老年社会工作者的重点应转移到增进老年互助小组整体

的社会活动能力，以尊重老年人意愿为前提，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活动指导，尊重老年小组的自主发

展，适时地了解和分享老年人们在互助过程中的正面和负面心理体验，协助老年人解决心理困惑，对老

年人的需求进行及时的评估，辅助老年人在互助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继续社会化，并且，考虑互助小组

的长期稳定发展问题，挖掘和培养老年人互助小组的领袖人物，提升老年人自我管理、自助发展的能力。 

（三）协助互助小组制定调适互助行为的规范，促进小组健康有序发展 

应客观地认识到“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正在探索发展中的，不成熟的养老模式的补充，是利弊共存

的，它在使老年人自助发展的需求获得满足的同时，也存在产生纠纷和导致老年人受到身心伤害的风险。

老年社会工作者在跟进服务的过程中，应注意老年人的心理困惑和潜在的心理和行为危机，适时地协助

老年人们澄清误解和化解矛盾，避免小组因突发性纠纷事件而解散。 

老年社会工作者还应重视互助小组作为一个小集体，其成员的责任和义务的问题。互助小组通常由

相互熟识或有共同爱好或需求的老年人组成，从较低的层面看，应有规范老年互助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组

织规范，如加入的条件、活动的时间、平日里互助活动的主要内容和频率、在活动费用方面的合理的规

定、禁止的言行等、应由小组成员共同协商制定，一旦成文后，会对小组成员的行为产生调节或制约。

同时，可以建立小组和处罚和激励机制，对违反小组规范的成员应有处罚措施，而对小组中积极参与活

动、奉献精神强的小组成员应有奖励。 

（四）整合社会资源、构建“互助养老”的社会支持体系 

“互助养老”实现了老年人在基层的自治，分解了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是一种很有潜力的养老

模式，它的成熟和规范需要社会的支持。郑功成指出，我国的传统文化里奉行的是由内及外的圆心定理，

它多以“亲亲”为起点和终点，国人的仁爱与慈善通常限于家族内部或亲近之人，遵循着由亲及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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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及远的潜规则。
[18]
老年社会工作者在构建“互助养老”社会支持体系时，应尊重国人的文化心理特质，

注重家庭和社区等老年人熟悉的生活环境对老年人的重要支持作用，以家庭和社区为中心，志愿者为补

充，由近及远地联络和整合横向与纵向资源协助“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 

老年社会工作者应在社区层面对老年人自发成立的互助组织进行支持和管理。如效仿德国，让社区

为老年人的互动提供安全稳定适宜的公共场所，置办老年人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等。我国老年福利的政

策法规体系建设，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应促进政府尽快出台规范老年人互助组织及成员

权责的法律，从法律层面保障老年人在互助活动中的权益，使老年社会工作者和参与互助养老的老年人

群体都可以有法可依。 

（五）多元化的老年社会工作者角色 

非传统的服务传输模式正在进入主流的社会工作服务中，老年社会工作者面对复杂的老龄化问题开

展工作时应有创新精神，其专业角色应是多样化的，从传统的协助者如权益倡导者、使能者、资源中介

者、个案管理员或心理治疗师等，到非传统的角色，如健身教练，社会支持协调员或咨询师等。也是老

年社工可以组建社区老年人服务志愿活动者队伍，并对志愿者进行培训，让掌握专业方法的志愿者扮演

多样化的角色，协助老年人群体尤其是需要帮扶和照顾的高龄老年人群体在互助活动中解决生活问题，

保持互助服务的稳定和连续性，提升老年互助活动的质量。 

四、小结 

“互助养老”模式是老年人正式和非正式养老体系有机结合的重要实践，是老年人通过自主选择和

整合自身及家庭、社区的人际资源，充分利用现有的养老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来进行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自娱自乐活动，在满足老年人尤其是空巢老年人情感和照料需求，在基层社区实现了老年人的“老

有所伴，老有所乐”。“互助养老”尊重和符合了我国传统家庭养文化中老年人对家庭、朋友和社区邻里

的依恋，顺应了居家养老制度对家庭和社区为老资源的高效利用功能的发挥，这种“守望相助”的模式

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养老模式的双重特征，在政府和相关专业组织的正式社会支持体系下，是增强家庭和

社区养老功能的重要尝试。 

老年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工作方法与“互助养老”的思想和实践有着亲缘性。老年社会工作倡导

在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实现老年人的自助，老年人在“互助养老”的过程中通过友爱互助，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了由依赖家庭和社会的“被赡养者”到“自助养老者”的转换，在互助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助，

不仅减轻了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还切实地在现实生活中实践了世界卫生组织“积极老龄化”思想和

我国“老有所养、老年所为、老有所乐”方针的核心观念。老年人们在互助与交流的过程中，会探索出

灵活多样的闲暇生活方式，互助的过程也是他们提高自身社会适应能力和自发地化解影响其身心健康负

面因素的过程。 

但是，“互助养老”仍处于摸索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弊端和风险，老年社会工作的重点是助其

扬利避弊，在专业理念和工作方法的引导下，进一步整合政府、社区和家庭层面的优势资源，对“互助

养老”的发展提供更多专业化的指导和帮扶，让老年人在“互助养老”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权

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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